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2995號

上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許智全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羅一順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選舉罷免法等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

院112年度選訴字第4號，中華民國113年4月11日第一審判決（起

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選偵字第21號），提起上

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對被告許智全（下稱被告）

為無罪之諭知，核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

記載之理由（如附件）。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坦認有透過選民莊玉琴散發起訴

書所載文字為「誠信服務就是變！就是騙」、「變色

龍！」、「徐金生」、「先加入民進黨，再加入國民黨，為

了選舉雙重黨籍，欺騙選民，黨籍搖擺」等內容之文宣，然

否認有何罪嫌，辯稱是告訴人先加入國民黨，後加入民進

黨，告訴人本身就是雙重黨籍，文宣沒有不實云云。惟查，

依告訴人所述，告訴人在服兵役時，因當時役男必須加入國

民黨，在當年政治氛圍下，告訴人遂不得已加入國民黨，事

後多年沒有參加國民黨任何黨務活動，也沒有繳交任何黨

費，依告訴人主觀認知，告訴人早已不是國民黨黨員，而告

訴人確實已有多年沒有參加國民黨任何黨務活動，有中國國

民黨中央組織發展委員會112年6月28日回函1份在卷可稽。

參以根據中國國民黨黨章、民進黨黨章規定，此二政黨同為

剛性政黨，均不允許黨員具有雙重黨籍，是告訴人縱若有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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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所稱同時具有國民黨黨籍、民進黨黨籍之身分，勢必均會

為此二政黨所不容，遭國民黨、民進黨所唾棄，因而被開除

籍，最終淪為無黨籍身分；從而選舉及公投資料庫以及告訴

人自己所散發的文宣，告訴人對外宣稱自己是無黨籍，且沒

有經過政黨推薦，何來與事實不符；被告自己本身是民進

黨，卻對外宣稱自己是「無黨」，隱匿自己是民進黨黨員身

分，藉以吸引政黨傾向為民進黨「以外」選民的支持，不正

是欺騙選民之行為；被告自承之所以用無黨籍身分參選，是

因為有事先向民進黨黨務機構報備，取得民進黨黨務人士同

意，方以無黨籍身分參選，而被告之所以以無黨籍身分參

選，事先報備民進黨，顯然民進黨同意被告以無黨身分參

選，並允諾被告將會以黨務的機器給予被告莫大奧援，以便

讓被告可以勝選，取得溫泉里里長一職。是選舉及公投資料

庫所顯示被告之「未經政黨推薦」，不正是與真實狀況不

符；被告允許自己以無黨籍身分參選，卻不允許告訴人以無

黨籍身分（告訴人雖同時具有國民黨、民進黨黨籍，然勢必

為此兩政黨開除黨籍，最終淪為無黨籍）參選，不正是被告

允許自己州官放火、不允許告訴人點燈之兩套標準；被告身

為民進黨黨員，定然知悉在加入民進黨之當下，黨員不得參

加其他政黨，已參加者，應公開聲明放棄其他政黨黨籍，從

而依被告自己個人入黨（民進黨）經驗，告訴人在加入民進

黨之當下，勢必要聲明放棄之前國民黨黨籍，如此一來，告

訴人又何來被告所稱雙重黨籍；又被告倘若主觀認知所指摘

告訴人「誠信服務就是變！就是騙」、「變色龍！」、「先

加入民進黨，再加入國民黨，為了選舉雙重黨籍，欺騙選

民、黨籍搖擺」等內容，是言論自由範疇、是可受公評之合

理評論，被告大可以在政見發表會、或造勢大會等公開場

合，向選民說明，讓選民自行判斷，並讓競選對手即告訴人

得有機會公開澄清，或與被告公開辯論，然被告卻捨此不

為，買通選民莊玉琴，讓莊玉琴將此等內容之傳單「偷偷摸

摸」的投遞至臺北市北投區溫泉里住戶信箱，讓告訴人啞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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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黃蓮，無法「即時」澄清，難認被告主觀無真實惡意。原

審判決認被告於選舉期間上開所為，是言論自由範疇、無真

實惡意，不啻助長選舉歪風，爰依法上訴等語。

三、經查：

  ㈠告訴人於110年5月11日加入民進黨，於95年1月2日加入國民

黨，因多年從未參與國民黨組織活動及繳納黨費，於112年3

月31日經國民黨註銷黨籍等情，各有民進黨中央黨部2023年

6月26日民(2023)組字第A00000000號函、國民黨中央委員會

組織發展委員會112年6月28日112組營字第0057號函說明二

所載足考（選偵字40號卷第133、136頁），可見告訴人於11

0年參選111年臺北市北投區溫泉里里長選舉時，確同時具有

國民黨及民進黨黨員身分。本案傳單所載關於告訴人同時具

有國民黨及民進黨員身分乙情，即非不實之事。上訴意旨以

前詞主張告訴人何來被告所稱雙重黨籍云云，尚非可採。

　㈡再依證人左麗芳、李勝安於原審之證述（見原審卷第155至1

64頁），可知證人均曾持國民黨黨員名冊讓被告翻閱，是被

告辯稱其因翻閱國民黨黨員名冊後，得知告訴人於110年里

長選舉時具雙重黨籍身分等語，顯屬有據。

　㈢告訴人於參選時具有國民黨、民進黨黨員身分乙節之議，核

屬選舉時可受公評事項，細繹本案傳單其上所載文字內容所

載：「誠信服務」、「變色龍!」、「為了選舉雙重黨籍，

欺騙選民，黨籍搖擺」等句，無非被告就告訴人同時具有兩

黨黨員身分，評論告訴人是否具有誠信人格之問題，其用語

尚屬合理、適當，縱有以較直接、尖銳之用字遣詞，仍堪認

該內容係為評論告訴人雙重黨籍之可受公評之誠信議題，難

認其存有明知而仍故意傳播不實事項之惡意，亦難謂被告有

故以虛構不實事項乙節，以毀損告訴人之名譽或使告訴人不

當選。至上訴意旨所舉告訴人多年沒有參加國民黨黨務活

動、告訴人主觀認知其早已不是國民黨黨員、告訴人本應遭

被開除籍成為無黨籍身分、告訴人對外宣稱自己是無黨籍並

無與事實不符、被告自身以無黨籍未經政黨推薦之身分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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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被告本可在政見發表會或造勢大會等公開場合向選民說

明等主張，均核與被告本案散發傳單之主觀犯意判斷無影

響，不足引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㈣按證據之取捨及證據證明力如何，均屬事實審法院得自由裁

量、判斷之職權，苟其此項裁量、判斷，並不悖乎通常一般

之人日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理法則，且於判決內論敘其何

以作此判斷之心證理由者，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最高

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2395號判決參照）。原審於調查被告證

述、告訴人指訴、證人莊玉琴、許源勇、左麗芳、李勝安等

人證述、本案傳單、監視器畫面影像、截圖暨勘驗筆錄、里

長選舉選舉公報、民進黨中央黨部回函、國民黨中央委員會

組織發展委員會回函、通聯查詢資料、警員取證照片、車輛

詳細資料報表等證據後，相互勾稽而為綜合論斷，認被告被

訴之罪，尚無足獲致有罪心證，而為無罪諭知，並於判決理

由內逐一詳予論述其認定之依據，經核並無違反客觀存在之

證據及論理法則，亦無何違法或不當之處，檢察官執上開理

由提起上訴，然所主張者仍不足以證明被告犯罪，尚難說服

本院推翻原判決，其上訴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姿雯提起公訴，檢察官余秉甄提起上訴，檢察官

陳明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林柏泓

                                      法  官  羅郁婷

                                      法  官  葉乃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程欣怡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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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度選訴字第4號刑事判決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選訴字第4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許智全　男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路00巷0弄00號3樓

　　　　　　　　　　居臺北市○○區○○路00巷0 弄00○0 號

選任辯護人　游正霆律師

　　　　　　羅一順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112年度選偵字第2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許智全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許智全為民國111年臺北市北投區第14

屆溫泉里里長候選人，其基於意圖使人不當選而散布不實文

宣及加重誹謗之犯意，於同年11月19日前之某日，印製圖像

為徐金生(同為前述里長候選人)之競選宣傳照片、文字為

「誠信服務就是變!就是騙」、「變色龍!」、「徐③生」、

「先加入民進黨，再加入國民黨，為了選舉雙重黨籍，欺騙

選民，黨籍搖擺」等醜化徐金生且造成選民錯誤印象不實內

容之傳單（下稱本案傳單），並以電話聯繫莊玉琴，以新臺

幣(下同)1,000元之代價委託莊玉琴為其發送，莊玉琴即依

其指示，邀許源勇於111年11月19日13時30分許，共同前往

臺北市○○區○○路00巷0弄00○0號拿取上開傳單，並投遞

至臺北市北投區溫泉里住戶之信箱，以此方式使該選區選民

對徐金生之政治立場及誠信產生質疑，足以生損害於徐金生

之名譽及臺北市北投區溫泉里選民投票行為之正確性。因認

被告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4條第1項之意圖使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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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當選而以文字傳播不實之事、刑法第310條第2項之加重誹

謗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認定犯罪事實所

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

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

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

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

疑存在，致無從為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為無罪之判決（最高

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事訴訟法

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

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

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

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

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

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

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警詢及偵訊

時供述、證人莊玉琴、許源勇警詢及偵訊之證述、告訴人徐

金生警詢及偵訊時之指訴、本案傳單、監視器畫面影像、截

圖暨勘驗筆錄等證為其主要之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不否認有於上開時、地製作、委託發送本案傳單

之行為，然堅詞否認有何上述犯行。辯稱：我看過中國國民

黨（下稱國民黨）及民主進步黨（下稱民進黨）黨員名冊，

確實都有告訴人之基本資料，此二黨都不允許雙重黨籍身

分，告訴人先加入國民黨，還沒退黨就加入民進黨，告訴人

雖然和我一樣都向民進黨報准以無黨籍參選，但他既具有雙

重黨籍，又未向民進黨報備，就不是報准民進黨徵召以無黨

籍身分參選的候選人，所以本案傳單文宣內容並無不實，自

不涉犯起訴書所載犯行等語。其辯護人辯護意旨略以：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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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確認黨員名冊知悉告訴人具有雙重黨籍身分，檢察官函詢

國民黨、民進黨也確認上述事實屬實，縱使本案傳單內所寫

告訴人加入兩黨時間順序有誤，內容亦均為被告針對告訴人

雙重黨籍事實所為之合理評論，故被告就告訴人雙重黨籍身

分已經查證，其餘文字係根據事實所為合理之評論，本案傳

單並未散布不實內容，被告亦無犯罪故意，不能以上開罪嫌

處罰等語。

五、按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憲法第11條有明文保障，國

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維護，俾其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

真理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但為兼顧

同受憲法所保障的個人名譽、隱私及公共利益，法律仍得對

於言論自由，依其傳播方式，為合理之限制。公職人員選舉

罷免法第104條所定意圖使人不當選而散布謠言或傳播不實

事項罪，係刑法第310條第1項、第2項誹謗罪之特別法，行

為人縱不能證明其所傳播之事項為真實，但就事關公益而屬

可受公評的事項，倘依行為時之具體、全部情狀，加以觀

察、判斷，客觀上已足使一般人產生合理懷疑，而提出適當

質疑或評論者，即不能認其存有明知而仍故意傳播不實事項

的惡意，無以該罪相繩餘地。換言之，該罪所謂「散布謠言

或傳播不實之事」，係以散布、傳播虛構具體事實為其客觀

犯罪構成要件，並以行為人具有真正惡意為其主觀犯罪構成

要件；行為人得自行證明其所指摘、傳述之事項為真正，或

已盡相當查證，具有合理的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而解免其刑

責。縱非如此，檢察官或自訴人於訴訟程序中，仍不能免除

其所應負證明行為人主觀上確實存有真正惡意之舉證責任。

因此若候選人對於所傳播之言論內容所提出其出處並非無據

或出於虛捏，縱疏於自行查證事實真相，欲成立前項罪責，

檢察官或自訴人仍須負候選人故意虛構具體事實之舉證責

任，法院亦不能免除發現真實之義務。又所言具多義性時，

並應考量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對高價值政治性言論具寒蟬效

應，依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之意旨，就其整體意涵為有利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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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詮釋（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73號、94年度台上字第

975號判決意旨參照）。

六、經查：

  ㈠被告與告訴人皆為民進黨員，同時參選111年臺北市北投區

第14屆溫泉里里長候選人，其等均以「無黨籍及未經政黨推

薦」身分參選，被告同年11月19日前某日印製本案傳單，並

以1,000元之代價委託莊玉琴發送如前述等情，為被告所是

認（本院卷第42至43頁），核與告訴人、證人莊玉琴及許源

勇於警詢、偵訊時所證相符（選他字卷第7至8頁、選偵字第

40號卷第16至25頁、第29至38頁、第70至72頁、第120至122

頁、第128至129頁、第139至141頁、第145至149頁），並有

臺北市北投區溫泉里第14屆里長選舉選舉公報、112年1月4

日查詢中央選舉委員會選舉及公投資料庫查詢截圖、民進黨

中央黨部2023年6月26日民(2023)組字第A00000000號函、本

案傳單影本、監視器畫面影像光碟、畫面截圖、檢察官勘驗

筆錄、通聯查詢資料、警員111年11月19日取證照片、車牌

號碼000-000之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可佐(選他字第72號卷第2

頁反面至第5頁反面、第13至14頁反面、第27頁、選偵字第4

0號卷第42至43頁、第66至67頁、第136頁、第150頁、第156

頁），上開事實，首堪認定。

  ㈡證人左麗芳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是國民黨黃復興黨部北投

一區的常務委員，是現任黨代表，110年國民黨黨代表選舉

期間，因為我是開明里里長，被告是溫泉里里長，我們都是

里長，是同事身分，所以想請被告協助幫我們向里民拉票或

有認識的幫我介紹，我有跟黨部申請北投區的黨員名冊，之

後也有給被告看該名冊上有無認識的里民，請他幫我拉票推

薦支持我，黨員名冊上是全部有國民黨黨籍黨員的資料，被

告有當場翻閱過上開名冊等語（本院卷第155至160頁）。

  ㈢證人李勝安於本院審理時結證：我擔任國民黨第19至21屆黨

代表，110年第21屆黨代表選舉時，我有向被告進行平常的

拜託拉票，被告當時是里長，我都是往里長方向拜訪，有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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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的話拜託幫我拉票，因為我有去黨部申請黨員名冊，有給

被告看，我說有認識就幫我拉一下，沒有就算了，黨員名冊

幾乎記載全部黨員，包括每一里的黨員，我提供給被告看

時，他有當場翻閱看一下；國民黨有說不能有雙重黨籍等語

（本院卷第160至164頁）。

  ㈣由上開證人證述，足知證人因參選國民黨黨代表選舉，因被

告之里長身分，故均持該黨黨員名冊讓被告翻閱，以請託被

告協助向里民或認識之友人拉票、引介，被告因此得知告訴

人具國民黨黨籍身分之事。佐諸告訴人於110年5月11日加入

民進黨，於95年1月2日加入國民黨，因多年從未參與國民黨

組織活動及繳納黨費，於112年3月31日經國民黨註銷黨籍等

情，各有民進黨前揭函說明二、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組織發展

委員會112年6月28日112組營字第0057號函說明二所載足考

（選偵字40號卷第133頁、第136頁），可見告訴人於110年

參選上開里長選舉時，確同時具有國民黨及民進黨黨員身

分，則被告辯稱其因上開證人請託拉票翻閱國民黨黨員名冊

後，得知告訴人於110年里長選舉時具雙重黨籍身分等語，

自非虛詞，本案傳單所載關於告訴人同時具有國民黨及民進

黨員身分乙情，即非不實之事。

  ㈤觀諸本案傳單其上所載文字內容係記載：「誠信服務」、

「變色龍!」、「徐③生」、「先加入民進黨，再加入國民

黨，為了選舉雙重黨籍，欺騙選民，黨籍搖擺」等語，並無

「就是變!就是騙」，其中「先加入民進黨，再加入國民

黨」等語句，屬事實陳述，依前函文所示，此部分關於告訴

人加入政黨時間順序之敘述，固有誤載，然細繹該傳單上

「誠信服務」、「變色龍!」等句，足認被告揭露告訴人加

入兩政黨之事，係為評論告訴人是否具有誠信人格之問題，

難謂被告係故以虛構告訴人加入政黨順序不實事項乙節，以

毀損告訴人之名譽或使告訴人不當選。而地方選舉由人民直

接投票選出為己服務之官員，里長又係辦理與民眾切身相關

事務之基層行政官員，故里長參選人之人格特質是否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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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忱、積極任事等，自屬關乎里民公益之可受大眾評論之事

項，本案傳單記載告訴人具有雙重黨籍之事非虛，且觀之評

論內容「誠信服務」、「變色龍!」、「為了選舉雙重黨

籍，欺騙選民，黨籍搖擺」等語，用語尚屬合理、適當，縱

有以較直接、尖銳之用字遣詞，仍堪認該內容係為評論告訴

人雙重黨籍之可受公評之誠信議題。職是之故，被告所辯關

於本案傳單內容，係因其翻閱國民黨員名冊，得知告訴人於

110年間參選溫泉里里長時具有國民黨、民進黨雙重黨籍身

分，因知該兩黨黨章均有不予接受雙重黨籍之規定，故認告

訴人未誠實揭露自身加入政黨情形，乃係對選民不誠信，以

本案傳單向選民提出自己就此情事之合理評論等語，即非無

徵。

  ㈥總酌上情，依被告得知告訴人具有雙重黨籍身分而製發本案

傳單行為時，乃里長選舉之際，而上開兩政黨對於公共事

務、國家認同、經濟政策等常有南轅北轍之顯著異見，客觀

上自足使一般民眾對於告訴人具有雙重黨籍身分之誠信問

題，產生合理懷疑，被告於選舉期間對此提出適當之質疑或

評論，尚難認其存有明知而仍故意傳播不實事項之惡意，要

無以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4條第1項或刑法第310條第2項

相繩餘地。公訴意旨固以被告及告訴人均以「無黨籍」、未

經政黨推薦之身分參選，均未對外宣稱自己所具政黨身分等

情，主張本案傳單所載認為告訴人欲以雙重黨籍身分獲益，

顯與事實不符，且被告自己就是隱藏具民進黨身分參選之不

誠信，何以兩套標準指摘告訴人等語。然參選公職之人是否

以政黨推薦或報備後以無黨籍身分參選，乃個人選擇，而告

訴人於參選時具有國民黨、民進黨黨員身分乙節之議，乃選

舉時可受公評事項，前已論述，被告縱不以自身黨籍身分而

選擇報備後以無黨籍身分參選，仍非不得對於其他參選人之

雙重黨籍問題提出適當、合理之評論，是公訴意旨此部分所

論，難以採憑。

七、綜上所述，本件依公訴人所舉前開證據，尚未達證明被告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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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公訴意旨所指之前述違反選舉罷免法、刑法誹謗罪等犯行

至無合理懷疑之程度，尚無足使本院獲致被告為有罪之心

證，依前法律規定及判決意旨，本案既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

極證明，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姿雯提起公訴，檢察官余秉甄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1　　日

                  刑事第八庭審判長法　官  李世華

　　　　　　　　　　　　　　　　　法　官  黃依晴  

　　　　　　　　　　　　　　　　　法　官  李嘉慧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書記官  鄭毓婷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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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2995號
上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許智全




選任辯護人  羅一順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選舉罷免法等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度選訴字第4號，中華民國113年4月1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選偵字第2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對被告許智全（下稱被告）為無罪之諭知，核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理由（如附件）。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坦認有透過選民莊玉琴散發起訴書所載文字為「誠信服務就是變！就是騙」、「變色龍！」、「徐金生」、「先加入民進黨，再加入國民黨，為了選舉雙重黨籍，欺騙選民，黨籍搖擺」等內容之文宣，然否認有何罪嫌，辯稱是告訴人先加入國民黨，後加入民進黨，告訴人本身就是雙重黨籍，文宣沒有不實云云。惟查，依告訴人所述，告訴人在服兵役時，因當時役男必須加入國民黨，在當年政治氛圍下，告訴人遂不得已加入國民黨，事後多年沒有參加國民黨任何黨務活動，也沒有繳交任何黨費，依告訴人主觀認知，告訴人早已不是國民黨黨員，而告訴人確實已有多年沒有參加國民黨任何黨務活動，有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發展委員會112年6月28日回函1份在卷可稽。參以根據中國國民黨黨章、民進黨黨章規定，此二政黨同為剛性政黨，均不允許黨員具有雙重黨籍，是告訴人縱若有被告所稱同時具有國民黨黨籍、民進黨黨籍之身分，勢必均會為此二政黨所不容，遭國民黨、民進黨所唾棄，因而被開除籍，最終淪為無黨籍身分；從而選舉及公投資料庫以及告訴人自己所散發的文宣，告訴人對外宣稱自己是無黨籍，且沒有經過政黨推薦，何來與事實不符；被告自己本身是民進黨，卻對外宣稱自己是「無黨」，隱匿自己是民進黨黨員身分，藉以吸引政黨傾向為民進黨「以外」選民的支持，不正是欺騙選民之行為；被告自承之所以用無黨籍身分參選，是因為有事先向民進黨黨務機構報備，取得民進黨黨務人士同意，方以無黨籍身分參選，而被告之所以以無黨籍身分參選，事先報備民進黨，顯然民進黨同意被告以無黨身分參選，並允諾被告將會以黨務的機器給予被告莫大奧援，以便讓被告可以勝選，取得溫泉里里長一職。是選舉及公投資料庫所顯示被告之「未經政黨推薦」，不正是與真實狀況不符；被告允許自己以無黨籍身分參選，卻不允許告訴人以無黨籍身分（告訴人雖同時具有國民黨、民進黨黨籍，然勢必為此兩政黨開除黨籍，最終淪為無黨籍）參選，不正是被告允許自己州官放火、不允許告訴人點燈之兩套標準；被告身為民進黨黨員，定然知悉在加入民進黨之當下，黨員不得參加其他政黨，已參加者，應公開聲明放棄其他政黨黨籍，從而依被告自己個人入黨（民進黨）經驗，告訴人在加入民進黨之當下，勢必要聲明放棄之前國民黨黨籍，如此一來，告訴人又何來被告所稱雙重黨籍；又被告倘若主觀認知所指摘告訴人「誠信服務就是變！就是騙」、「變色龍！」、「先加入民進黨，再加入國民黨，為了選舉雙重黨籍，欺騙選民、黨籍搖擺」等內容，是言論自由範疇、是可受公評之合理評論，被告大可以在政見發表會、或造勢大會等公開場合，向選民說明，讓選民自行判斷，並讓競選對手即告訴人得有機會公開澄清，或與被告公開辯論，然被告卻捨此不為，買通選民莊玉琴，讓莊玉琴將此等內容之傳單「偷偷摸摸」的投遞至臺北市北投區溫泉里住戶信箱，讓告訴人啞巴吃黃蓮，無法「即時」澄清，難認被告主觀無真實惡意。原審判決認被告於選舉期間上開所為，是言論自由範疇、無真實惡意，不啻助長選舉歪風，爰依法上訴等語。
三、經查：
  ㈠告訴人於110年5月11日加入民進黨，於95年1月2日加入國民黨，因多年從未參與國民黨組織活動及繳納黨費，於112年3月31日經國民黨註銷黨籍等情，各有民進黨中央黨部2023年6月26日民(2023)組字第A00000000號函、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組織發展委員會112年6月28日112組營字第0057號函說明二所載足考（選偵字40號卷第133、136頁），可見告訴人於110年參選111年臺北市北投區溫泉里里長選舉時，確同時具有國民黨及民進黨黨員身分。本案傳單所載關於告訴人同時具有國民黨及民進黨員身分乙情，即非不實之事。上訴意旨以前詞主張告訴人何來被告所稱雙重黨籍云云，尚非可採。
　㈡再依證人左麗芳、李勝安於原審之證述（見原審卷第155至164頁），可知證人均曾持國民黨黨員名冊讓被告翻閱，是被告辯稱其因翻閱國民黨黨員名冊後，得知告訴人於110年里長選舉時具雙重黨籍身分等語，顯屬有據。
　㈢告訴人於參選時具有國民黨、民進黨黨員身分乙節之議，核屬選舉時可受公評事項，細繹本案傳單其上所載文字內容所載：「誠信服務」、「變色龍!」、「為了選舉雙重黨籍，欺騙選民，黨籍搖擺」等句，無非被告就告訴人同時具有兩黨黨員身分，評論告訴人是否具有誠信人格之問題，其用語尚屬合理、適當，縱有以較直接、尖銳之用字遣詞，仍堪認該內容係為評論告訴人雙重黨籍之可受公評之誠信議題，難認其存有明知而仍故意傳播不實事項之惡意，亦難謂被告有故以虛構不實事項乙節，以毀損告訴人之名譽或使告訴人不當選。至上訴意旨所舉告訴人多年沒有參加國民黨黨務活動、告訴人主觀認知其早已不是國民黨黨員、告訴人本應遭被開除籍成為無黨籍身分、告訴人對外宣稱自己是無黨籍並無與事實不符、被告自身以無黨籍未經政黨推薦之身分參選、被告本可在政見發表會或造勢大會等公開場合向選民說明等主張，均核與被告本案散發傳單之主觀犯意判斷無影響，不足引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㈣按證據之取捨及證據證明力如何，均屬事實審法院得自由裁量、判斷之職權，苟其此項裁量、判斷，並不悖乎通常一般之人日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理法則，且於判決內論敘其何以作此判斷之心證理由者，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2395號判決參照）。原審於調查被告證述、告訴人指訴、證人莊玉琴、許源勇、左麗芳、李勝安等人證述、本案傳單、監視器畫面影像、截圖暨勘驗筆錄、里長選舉選舉公報、民進黨中央黨部回函、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組織發展委員會回函、通聯查詢資料、警員取證照片、車輛詳細資料報表等證據後，相互勾稽而為綜合論斷，認被告被訴之罪，尚無足獲致有罪心證，而為無罪諭知，並於判決理由內逐一詳予論述其認定之依據，經核並無違反客觀存在之證據及論理法則，亦無何違法或不當之處，檢察官執上開理由提起上訴，然所主張者仍不足以證明被告犯罪，尚難說服本院推翻原判決，其上訴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姿雯提起公訴，檢察官余秉甄提起上訴，檢察官陳明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林柏泓
                                      法  官  羅郁婷
                                      法  官  葉乃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程欣怡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附件：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度選訴字第4號刑事判決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選訴字第4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許智全　男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路00巷0弄00號3樓
　　　　　　　　　　居臺北市○○區○○路00巷0 弄00○0 號
選任辯護人　游正霆律師
　　　　　　羅一順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選偵字第2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許智全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許智全為民國111年臺北市北投區第14屆溫泉里里長候選人，其基於意圖使人不當選而散布不實文宣及加重誹謗之犯意，於同年11月19日前之某日，印製圖像為徐金生(同為前述里長候選人)之競選宣傳照片、文字為「誠信服務就是變!就是騙」、「變色龍!」、「徐③生」、「先加入民進黨，再加入國民黨，為了選舉雙重黨籍，欺騙選民，黨籍搖擺」等醜化徐金生且造成選民錯誤印象不實內容之傳單（下稱本案傳單），並以電話聯繫莊玉琴，以新臺幣(下同)1,000元之代價委託莊玉琴為其發送，莊玉琴即依其指示，邀許源勇於111年11月19日13時30分許，共同前往臺北市○○區○○路00巷0弄00○0號拿取上開傳單，並投遞至臺北市北投區溫泉里住戶之信箱，以此方式使該選區選民對徐金生之政治立場及誠信產生質疑，足以生損害於徐金生之名譽及臺北市北投區溫泉里選民投票行為之正確性。因認被告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4條第1項之意圖使候選人不當選而以文字傳播不實之事、刑法第310條第2項之加重誹謗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致無從為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為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警詢及偵訊時供述、證人莊玉琴、許源勇警詢及偵訊之證述、告訴人徐金生警詢及偵訊時之指訴、本案傳單、監視器畫面影像、截圖暨勘驗筆錄等證為其主要之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不否認有於上開時、地製作、委託發送本案傳單之行為，然堅詞否認有何上述犯行。辯稱：我看過中國國民黨（下稱國民黨）及民主進步黨（下稱民進黨）黨員名冊，確實都有告訴人之基本資料，此二黨都不允許雙重黨籍身分，告訴人先加入國民黨，還沒退黨就加入民進黨，告訴人雖然和我一樣都向民進黨報准以無黨籍參選，但他既具有雙重黨籍，又未向民進黨報備，就不是報准民進黨徵召以無黨籍身分參選的候選人，所以本案傳單文宣內容並無不實，自不涉犯起訴書所載犯行等語。其辯護人辯護意旨略以：被告經確認黨員名冊知悉告訴人具有雙重黨籍身分，檢察官函詢國民黨、民進黨也確認上述事實屬實，縱使本案傳單內所寫告訴人加入兩黨時間順序有誤，內容亦均為被告針對告訴人雙重黨籍事實所為之合理評論，故被告就告訴人雙重黨籍身分已經查證，其餘文字係根據事實所為合理之評論，本案傳單並未散布不實內容，被告亦無犯罪故意，不能以上開罪嫌處罰等語。
五、按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憲法第11條有明文保障，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維護，俾其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但為兼顧同受憲法所保障的個人名譽、隱私及公共利益，法律仍得對於言論自由，依其傳播方式，為合理之限制。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4條所定意圖使人不當選而散布謠言或傳播不實事項罪，係刑法第310條第1項、第2項誹謗罪之特別法，行為人縱不能證明其所傳播之事項為真實，但就事關公益而屬可受公評的事項，倘依行為時之具體、全部情狀，加以觀察、判斷，客觀上已足使一般人產生合理懷疑，而提出適當質疑或評論者，即不能認其存有明知而仍故意傳播不實事項的惡意，無以該罪相繩餘地。換言之，該罪所謂「散布謠言或傳播不實之事」，係以散布、傳播虛構具體事實為其客觀犯罪構成要件，並以行為人具有真正惡意為其主觀犯罪構成要件；行為人得自行證明其所指摘、傳述之事項為真正，或已盡相當查證，具有合理的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而解免其刑責。縱非如此，檢察官或自訴人於訴訟程序中，仍不能免除其所應負證明行為人主觀上確實存有真正惡意之舉證責任。因此若候選人對於所傳播之言論內容所提出其出處並非無據或出於虛捏，縱疏於自行查證事實真相，欲成立前項罪責，檢察官或自訴人仍須負候選人故意虛構具體事實之舉證責任，法院亦不能免除發現真實之義務。又所言具多義性時，並應考量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對高價值政治性言論具寒蟬效應，依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之意旨，就其整體意涵為有利被告之詮釋（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73號、94年度台上字第975號判決意旨參照）。
六、經查：
  ㈠被告與告訴人皆為民進黨員，同時參選111年臺北市北投區第14屆溫泉里里長候選人，其等均以「無黨籍及未經政黨推薦」身分參選，被告同年11月19日前某日印製本案傳單，並以1,000元之代價委託莊玉琴發送如前述等情，為被告所是認（本院卷第42至43頁），核與告訴人、證人莊玉琴及許源勇於警詢、偵訊時所證相符（選他字卷第7至8頁、選偵字第40號卷第16至25頁、第29至38頁、第70至72頁、第120至122頁、第128至129頁、第139至141頁、第145至149頁），並有臺北市北投區溫泉里第14屆里長選舉選舉公報、112年1月4日查詢中央選舉委員會選舉及公投資料庫查詢截圖、民進黨中央黨部2023年6月26日民(2023)組字第A00000000號函、本案傳單影本、監視器畫面影像光碟、畫面截圖、檢察官勘驗筆錄、通聯查詢資料、警員111年11月19日取證照片、車牌號碼000-000之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可佐(選他字第72號卷第2頁反面至第5頁反面、第13至14頁反面、第27頁、選偵字第40號卷第42至43頁、第66至67頁、第136頁、第150頁、第156頁），上開事實，首堪認定。
  ㈡證人左麗芳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是國民黨黃復興黨部北投一區的常務委員，是現任黨代表，110年國民黨黨代表選舉期間，因為我是開明里里長，被告是溫泉里里長，我們都是里長，是同事身分，所以想請被告協助幫我們向里民拉票或有認識的幫我介紹，我有跟黨部申請北投區的黨員名冊，之後也有給被告看該名冊上有無認識的里民，請他幫我拉票推薦支持我，黨員名冊上是全部有國民黨黨籍黨員的資料，被告有當場翻閱過上開名冊等語（本院卷第155至160頁）。
  ㈢證人李勝安於本院審理時結證：我擔任國民黨第19至21屆黨代表，110年第21屆黨代表選舉時，我有向被告進行平常的拜託拉票，被告當時是里長，我都是往里長方向拜訪，有認識的話拜託幫我拉票，因為我有去黨部申請黨員名冊，有給被告看，我說有認識就幫我拉一下，沒有就算了，黨員名冊幾乎記載全部黨員，包括每一里的黨員，我提供給被告看時，他有當場翻閱看一下；國民黨有說不能有雙重黨籍等語（本院卷第160至164頁）。
  ㈣由上開證人證述，足知證人因參選國民黨黨代表選舉，因被告之里長身分，故均持該黨黨員名冊讓被告翻閱，以請託被告協助向里民或認識之友人拉票、引介，被告因此得知告訴人具國民黨黨籍身分之事。佐諸告訴人於110年5月11日加入民進黨，於95年1月2日加入國民黨，因多年從未參與國民黨組織活動及繳納黨費，於112年3月31日經國民黨註銷黨籍等情，各有民進黨前揭函說明二、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組織發展委員會112年6月28日112組營字第0057號函說明二所載足考（選偵字40號卷第133頁、第136頁），可見告訴人於110年參選上開里長選舉時，確同時具有國民黨及民進黨黨員身分，則被告辯稱其因上開證人請託拉票翻閱國民黨黨員名冊後，得知告訴人於110年里長選舉時具雙重黨籍身分等語，自非虛詞，本案傳單所載關於告訴人同時具有國民黨及民進黨員身分乙情，即非不實之事。
  ㈤觀諸本案傳單其上所載文字內容係記載：「誠信服務」、「變色龍!」、「徐③生」、「先加入民進黨，再加入國民黨，為了選舉雙重黨籍，欺騙選民，黨籍搖擺」等語，並無「就是變!就是騙」，其中「先加入民進黨，再加入國民黨」等語句，屬事實陳述，依前函文所示，此部分關於告訴人加入政黨時間順序之敘述，固有誤載，然細繹該傳單上「誠信服務」、「變色龍!」等句，足認被告揭露告訴人加入兩政黨之事，係為評論告訴人是否具有誠信人格之問題，難謂被告係故以虛構告訴人加入政黨順序不實事項乙節，以毀損告訴人之名譽或使告訴人不當選。而地方選舉由人民直接投票選出為己服務之官員，里長又係辦理與民眾切身相關事務之基層行政官員，故里長參選人之人格特質是否誠信、熱忱、積極任事等，自屬關乎里民公益之可受大眾評論之事項，本案傳單記載告訴人具有雙重黨籍之事非虛，且觀之評論內容「誠信服務」、「變色龍!」、「為了選舉雙重黨籍，欺騙選民，黨籍搖擺」等語，用語尚屬合理、適當，縱有以較直接、尖銳之用字遣詞，仍堪認該內容係為評論告訴人雙重黨籍之可受公評之誠信議題。職是之故，被告所辯關於本案傳單內容，係因其翻閱國民黨員名冊，得知告訴人於110年間參選溫泉里里長時具有國民黨、民進黨雙重黨籍身分，因知該兩黨黨章均有不予接受雙重黨籍之規定，故認告訴人未誠實揭露自身加入政黨情形，乃係對選民不誠信，以本案傳單向選民提出自己就此情事之合理評論等語，即非無徵。
  ㈥總酌上情，依被告得知告訴人具有雙重黨籍身分而製發本案傳單行為時，乃里長選舉之際，而上開兩政黨對於公共事務、國家認同、經濟政策等常有南轅北轍之顯著異見，客觀上自足使一般民眾對於告訴人具有雙重黨籍身分之誠信問題，產生合理懷疑，被告於選舉期間對此提出適當之質疑或評論，尚難認其存有明知而仍故意傳播不實事項之惡意，要無以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4條第1項或刑法第310條第2項相繩餘地。公訴意旨固以被告及告訴人均以「無黨籍」、未經政黨推薦之身分參選，均未對外宣稱自己所具政黨身分等情，主張本案傳單所載認為告訴人欲以雙重黨籍身分獲益，顯與事實不符，且被告自己就是隱藏具民進黨身分參選之不誠信，何以兩套標準指摘告訴人等語。然參選公職之人是否以政黨推薦或報備後以無黨籍身分參選，乃個人選擇，而告訴人於參選時具有國民黨、民進黨黨員身分乙節之議，乃選舉時可受公評事項，前已論述，被告縱不以自身黨籍身分而選擇報備後以無黨籍身分參選，仍非不得對於其他參選人之雙重黨籍問題提出適當、合理之評論，是公訴意旨此部分所論，難以採憑。
七、綜上所述，本件依公訴人所舉前開證據，尚未達證明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之前述違反選舉罷免法、刑法誹謗罪等犯行至無合理懷疑之程度，尚無足使本院獲致被告為有罪之心證，依前法律規定及判決意旨，本案既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姿雯提起公訴，檢察官余秉甄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1　　日
                  刑事第八庭審判長法　官  李世華
　　　　　　　　　　　　　　　　　法　官  黃依晴  
　　　　　　　　　　　　　　　　　法　官  李嘉慧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書記官  鄭毓婷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2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2995號
上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許智全


選任辯護人  羅一順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選舉罷免法等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
院112年度選訴字第4號，中華民國113年4月11日第一審判決（起
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選偵字第21號），提起上
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對被告許智全（下稱被告）
    為無罪之諭知，核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
    記載之理由（如附件）。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坦認有透過選民莊玉琴散發起訴
    書所載文字為「誠信服務就是變！就是騙」、「變色龍！」
    、「徐金生」、「先加入民進黨，再加入國民黨，為了選舉
    雙重黨籍，欺騙選民，黨籍搖擺」等內容之文宣，然否認有
    何罪嫌，辯稱是告訴人先加入國民黨，後加入民進黨，告訴
    人本身就是雙重黨籍，文宣沒有不實云云。惟查，依告訴人
    所述，告訴人在服兵役時，因當時役男必須加入國民黨，在
    當年政治氛圍下，告訴人遂不得已加入國民黨，事後多年沒
    有參加國民黨任何黨務活動，也沒有繳交任何黨費，依告訴
    人主觀認知，告訴人早已不是國民黨黨員，而告訴人確實已
    有多年沒有參加國民黨任何黨務活動，有中國國民黨中央組
    織發展委員會112年6月28日回函1份在卷可稽。參以根據中
    國國民黨黨章、民進黨黨章規定，此二政黨同為剛性政黨，
    均不允許黨員具有雙重黨籍，是告訴人縱若有被告所稱同時
    具有國民黨黨籍、民進黨黨籍之身分，勢必均會為此二政黨
    所不容，遭國民黨、民進黨所唾棄，因而被開除籍，最終淪
    為無黨籍身分；從而選舉及公投資料庫以及告訴人自己所散
    發的文宣，告訴人對外宣稱自己是無黨籍，且沒有經過政黨
    推薦，何來與事實不符；被告自己本身是民進黨，卻對外宣
    稱自己是「無黨」，隱匿自己是民進黨黨員身分，藉以吸引
    政黨傾向為民進黨「以外」選民的支持，不正是欺騙選民之
    行為；被告自承之所以用無黨籍身分參選，是因為有事先向
    民進黨黨務機構報備，取得民進黨黨務人士同意，方以無黨
    籍身分參選，而被告之所以以無黨籍身分參選，事先報備民
    進黨，顯然民進黨同意被告以無黨身分參選，並允諾被告將
    會以黨務的機器給予被告莫大奧援，以便讓被告可以勝選，
    取得溫泉里里長一職。是選舉及公投資料庫所顯示被告之「
    未經政黨推薦」，不正是與真實狀況不符；被告允許自己以
    無黨籍身分參選，卻不允許告訴人以無黨籍身分（告訴人雖
    同時具有國民黨、民進黨黨籍，然勢必為此兩政黨開除黨籍
    ，最終淪為無黨籍）參選，不正是被告允許自己州官放火、
    不允許告訴人點燈之兩套標準；被告身為民進黨黨員，定然
    知悉在加入民進黨之當下，黨員不得參加其他政黨，已參加
    者，應公開聲明放棄其他政黨黨籍，從而依被告自己個人入
    黨（民進黨）經驗，告訴人在加入民進黨之當下，勢必要聲
    明放棄之前國民黨黨籍，如此一來，告訴人又何來被告所稱
    雙重黨籍；又被告倘若主觀認知所指摘告訴人「誠信服務就
    是變！就是騙」、「變色龍！」、「先加入民進黨，再加入
    國民黨，為了選舉雙重黨籍，欺騙選民、黨籍搖擺」等內容
    ，是言論自由範疇、是可受公評之合理評論，被告大可以在
    政見發表會、或造勢大會等公開場合，向選民說明，讓選民
    自行判斷，並讓競選對手即告訴人得有機會公開澄清，或與
    被告公開辯論，然被告卻捨此不為，買通選民莊玉琴，讓莊
    玉琴將此等內容之傳單「偷偷摸摸」的投遞至臺北市北投區
    溫泉里住戶信箱，讓告訴人啞巴吃黃蓮，無法「即時」澄清
    ，難認被告主觀無真實惡意。原審判決認被告於選舉期間上
    開所為，是言論自由範疇、無真實惡意，不啻助長選舉歪風
    ，爰依法上訴等語。
三、經查：
  ㈠告訴人於110年5月11日加入民進黨，於95年1月2日加入國民
    黨，因多年從未參與國民黨組織活動及繳納黨費，於112年3
    月31日經國民黨註銷黨籍等情，各有民進黨中央黨部2023年
    6月26日民(2023)組字第A00000000號函、國民黨中央委員會
    組織發展委員會112年6月28日112組營字第0057號函說明二
    所載足考（選偵字40號卷第133、136頁），可見告訴人於11
    0年參選111年臺北市北投區溫泉里里長選舉時，確同時具有
    國民黨及民進黨黨員身分。本案傳單所載關於告訴人同時具
    有國民黨及民進黨員身分乙情，即非不實之事。上訴意旨以
    前詞主張告訴人何來被告所稱雙重黨籍云云，尚非可採。
　㈡再依證人左麗芳、李勝安於原審之證述（見原審卷第155至16
    4頁），可知證人均曾持國民黨黨員名冊讓被告翻閱，是被
    告辯稱其因翻閱國民黨黨員名冊後，得知告訴人於110年里
    長選舉時具雙重黨籍身分等語，顯屬有據。
　㈢告訴人於參選時具有國民黨、民進黨黨員身分乙節之議，核
    屬選舉時可受公評事項，細繹本案傳單其上所載文字內容所
    載：「誠信服務」、「變色龍!」、「為了選舉雙重黨籍，
    欺騙選民，黨籍搖擺」等句，無非被告就告訴人同時具有兩
    黨黨員身分，評論告訴人是否具有誠信人格之問題，其用語
    尚屬合理、適當，縱有以較直接、尖銳之用字遣詞，仍堪認
    該內容係為評論告訴人雙重黨籍之可受公評之誠信議題，難
    認其存有明知而仍故意傳播不實事項之惡意，亦難謂被告有
    故以虛構不實事項乙節，以毀損告訴人之名譽或使告訴人不
    當選。至上訴意旨所舉告訴人多年沒有參加國民黨黨務活動
    、告訴人主觀認知其早已不是國民黨黨員、告訴人本應遭被
    開除籍成為無黨籍身分、告訴人對外宣稱自己是無黨籍並無
    與事實不符、被告自身以無黨籍未經政黨推薦之身分參選、
    被告本可在政見發表會或造勢大會等公開場合向選民說明等
    主張，均核與被告本案散發傳單之主觀犯意判斷無影響，不
    足引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㈣按證據之取捨及證據證明力如何，均屬事實審法院得自由裁
    量、判斷之職權，苟其此項裁量、判斷，並不悖乎通常一般
    之人日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理法則，且於判決內論敘其何
    以作此判斷之心證理由者，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最高
    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2395號判決參照）。原審於調查被告證
    述、告訴人指訴、證人莊玉琴、許源勇、左麗芳、李勝安等
    人證述、本案傳單、監視器畫面影像、截圖暨勘驗筆錄、里
    長選舉選舉公報、民進黨中央黨部回函、國民黨中央委員會
    組織發展委員會回函、通聯查詢資料、警員取證照片、車輛
    詳細資料報表等證據後，相互勾稽而為綜合論斷，認被告被
    訴之罪，尚無足獲致有罪心證，而為無罪諭知，並於判決理
    由內逐一詳予論述其認定之依據，經核並無違反客觀存在之
    證據及論理法則，亦無何違法或不當之處，檢察官執上開理
    由提起上訴，然所主張者仍不足以證明被告犯罪，尚難說服
    本院推翻原判決，其上訴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姿雯提起公訴，檢察官余秉甄提起上訴，檢察官
陳明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林柏泓
                                      法  官  羅郁婷
                                      法  官  葉乃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程欣怡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附件：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度選訴字第4號刑事判決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選訴字第4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許智全　男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路00巷0弄00號3樓
　　　　　　　　　　居臺北市○○區○○路00巷0 弄00○0 號
選任辯護人　游正霆律師
　　　　　　羅一順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112年度選偵字第2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許智全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許智全為民國111年臺北市北投區第14
    屆溫泉里里長候選人，其基於意圖使人不當選而散布不實文
    宣及加重誹謗之犯意，於同年11月19日前之某日，印製圖像
    為徐金生(同為前述里長候選人)之競選宣傳照片、文字為「
    誠信服務就是變!就是騙」、「變色龍!」、「徐③生」、「
    先加入民進黨，再加入國民黨，為了選舉雙重黨籍，欺騙選
    民，黨籍搖擺」等醜化徐金生且造成選民錯誤印象不實內容
    之傳單（下稱本案傳單），並以電話聯繫莊玉琴，以新臺幣
    (下同)1,000元之代價委託莊玉琴為其發送，莊玉琴即依其
    指示，邀許源勇於111年11月19日13時30分許，共同前往臺
    北市○○區○○路00巷0弄00○0號拿取上開傳單，並投遞至臺北
    市北投區溫泉里住戶之信箱，以此方式使該選區選民對徐金
    生之政治立場及誠信產生質疑，足以生損害於徐金生之名譽
    及臺北市北投區溫泉里選民投票行為之正確性。因認被告涉
    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4條第1項之意圖使候選人不當選
    而以文字傳播不實之事、刑法第310條第2項之加重誹謗罪嫌
    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認定犯罪事實所
    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
    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
    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
    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
    疑存在，致無從為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為無罪之判決（最高
    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事訴訟法
    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
    ，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
    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
    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
    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
    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
    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警詢及偵訊
    時供述、證人莊玉琴、許源勇警詢及偵訊之證述、告訴人徐
    金生警詢及偵訊時之指訴、本案傳單、監視器畫面影像、截
    圖暨勘驗筆錄等證為其主要之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不否認有於上開時、地製作、委託發送本案傳單
    之行為，然堅詞否認有何上述犯行。辯稱：我看過中國國民
    黨（下稱國民黨）及民主進步黨（下稱民進黨）黨員名冊，
    確實都有告訴人之基本資料，此二黨都不允許雙重黨籍身分
    ，告訴人先加入國民黨，還沒退黨就加入民進黨，告訴人雖
    然和我一樣都向民進黨報准以無黨籍參選，但他既具有雙重
    黨籍，又未向民進黨報備，就不是報准民進黨徵召以無黨籍
    身分參選的候選人，所以本案傳單文宣內容並無不實，自不
    涉犯起訴書所載犯行等語。其辯護人辯護意旨略以：被告經
    確認黨員名冊知悉告訴人具有雙重黨籍身分，檢察官函詢國
    民黨、民進黨也確認上述事實屬實，縱使本案傳單內所寫告
    訴人加入兩黨時間順序有誤，內容亦均為被告針對告訴人雙
    重黨籍事實所為之合理評論，故被告就告訴人雙重黨籍身分
    已經查證，其餘文字係根據事實所為合理之評論，本案傳單
    並未散布不實內容，被告亦無犯罪故意，不能以上開罪嫌處
    罰等語。
五、按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憲法第11條有明文保障，國
    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維護，俾其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
    真理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但為兼顧
    同受憲法所保障的個人名譽、隱私及公共利益，法律仍得對
    於言論自由，依其傳播方式，為合理之限制。公職人員選舉
    罷免法第104條所定意圖使人不當選而散布謠言或傳播不實
    事項罪，係刑法第310條第1項、第2項誹謗罪之特別法，行
    為人縱不能證明其所傳播之事項為真實，但就事關公益而屬
    可受公評的事項，倘依行為時之具體、全部情狀，加以觀察
    、判斷，客觀上已足使一般人產生合理懷疑，而提出適當質
    疑或評論者，即不能認其存有明知而仍故意傳播不實事項的
    惡意，無以該罪相繩餘地。換言之，該罪所謂「散布謠言或
    傳播不實之事」，係以散布、傳播虛構具體事實為其客觀犯
    罪構成要件，並以行為人具有真正惡意為其主觀犯罪構成要
    件；行為人得自行證明其所指摘、傳述之事項為真正，或已
    盡相當查證，具有合理的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而解免其刑責
    。縱非如此，檢察官或自訴人於訴訟程序中，仍不能免除其
    所應負證明行為人主觀上確實存有真正惡意之舉證責任。因
    此若候選人對於所傳播之言論內容所提出其出處並非無據或
    出於虛捏，縱疏於自行查證事實真相，欲成立前項罪責，檢
    察官或自訴人仍須負候選人故意虛構具體事實之舉證責任，
    法院亦不能免除發現真實之義務。又所言具多義性時，並應
    考量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對高價值政治性言論具寒蟬效應，
    依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之意旨，就其整體意涵為有利被告之詮
    釋（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73號、94年度台上字第975
    號判決意旨參照）。
六、經查：
  ㈠被告與告訴人皆為民進黨員，同時參選111年臺北市北投區第
    14屆溫泉里里長候選人，其等均以「無黨籍及未經政黨推薦
    」身分參選，被告同年11月19日前某日印製本案傳單，並以
    1,000元之代價委託莊玉琴發送如前述等情，為被告所是認
    （本院卷第42至43頁），核與告訴人、證人莊玉琴及許源勇
    於警詢、偵訊時所證相符（選他字卷第7至8頁、選偵字第40
    號卷第16至25頁、第29至38頁、第70至72頁、第120至122頁
    、第128至129頁、第139至141頁、第145至149頁），並有臺
    北市北投區溫泉里第14屆里長選舉選舉公報、112年1月4日
    查詢中央選舉委員會選舉及公投資料庫查詢截圖、民進黨中
    央黨部2023年6月26日民(2023)組字第A00000000號函、本案
    傳單影本、監視器畫面影像光碟、畫面截圖、檢察官勘驗筆
    錄、通聯查詢資料、警員111年11月19日取證照片、車牌號
    碼000-000之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可佐(選他字第72號卷第2頁
    反面至第5頁反面、第13至14頁反面、第27頁、選偵字第40
    號卷第42至43頁、第66至67頁、第136頁、第150頁、第156
    頁），上開事實，首堪認定。
  ㈡證人左麗芳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是國民黨黃復興黨部北投
    一區的常務委員，是現任黨代表，110年國民黨黨代表選舉
    期間，因為我是開明里里長，被告是溫泉里里長，我們都是
    里長，是同事身分，所以想請被告協助幫我們向里民拉票或
    有認識的幫我介紹，我有跟黨部申請北投區的黨員名冊，之
    後也有給被告看該名冊上有無認識的里民，請他幫我拉票推
    薦支持我，黨員名冊上是全部有國民黨黨籍黨員的資料，被
    告有當場翻閱過上開名冊等語（本院卷第155至160頁）。
  ㈢證人李勝安於本院審理時結證：我擔任國民黨第19至21屆黨
    代表，110年第21屆黨代表選舉時，我有向被告進行平常的
    拜託拉票，被告當時是里長，我都是往里長方向拜訪，有認
    識的話拜託幫我拉票，因為我有去黨部申請黨員名冊，有給
    被告看，我說有認識就幫我拉一下，沒有就算了，黨員名冊
    幾乎記載全部黨員，包括每一里的黨員，我提供給被告看時
    ，他有當場翻閱看一下；國民黨有說不能有雙重黨籍等語（
    本院卷第160至164頁）。
  ㈣由上開證人證述，足知證人因參選國民黨黨代表選舉，因被
    告之里長身分，故均持該黨黨員名冊讓被告翻閱，以請託被
    告協助向里民或認識之友人拉票、引介，被告因此得知告訴
    人具國民黨黨籍身分之事。佐諸告訴人於110年5月11日加入
    民進黨，於95年1月2日加入國民黨，因多年從未參與國民黨
    組織活動及繳納黨費，於112年3月31日經國民黨註銷黨籍等
    情，各有民進黨前揭函說明二、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組織發展
    委員會112年6月28日112組營字第0057號函說明二所載足考
    （選偵字40號卷第133頁、第136頁），可見告訴人於110年
    參選上開里長選舉時，確同時具有國民黨及民進黨黨員身分
    ，則被告辯稱其因上開證人請託拉票翻閱國民黨黨員名冊後
    ，得知告訴人於110年里長選舉時具雙重黨籍身分等語，自
    非虛詞，本案傳單所載關於告訴人同時具有國民黨及民進黨
    員身分乙情，即非不實之事。
  ㈤觀諸本案傳單其上所載文字內容係記載：「誠信服務」、「
    變色龍!」、「徐③生」、「先加入民進黨，再加入國民黨，
    為了選舉雙重黨籍，欺騙選民，黨籍搖擺」等語，並無「就
    是變!就是騙」，其中「先加入民進黨，再加入國民黨」等
    語句，屬事實陳述，依前函文所示，此部分關於告訴人加入
    政黨時間順序之敘述，固有誤載，然細繹該傳單上「誠信服
    務」、「變色龍!」等句，足認被告揭露告訴人加入兩政黨
    之事，係為評論告訴人是否具有誠信人格之問題，難謂被告
    係故以虛構告訴人加入政黨順序不實事項乙節，以毀損告訴
    人之名譽或使告訴人不當選。而地方選舉由人民直接投票選
    出為己服務之官員，里長又係辦理與民眾切身相關事務之基
    層行政官員，故里長參選人之人格特質是否誠信、熱忱、積
    極任事等，自屬關乎里民公益之可受大眾評論之事項，本案
    傳單記載告訴人具有雙重黨籍之事非虛，且觀之評論內容「
    誠信服務」、「變色龍!」、「為了選舉雙重黨籍，欺騙選
    民，黨籍搖擺」等語，用語尚屬合理、適當，縱有以較直接
    、尖銳之用字遣詞，仍堪認該內容係為評論告訴人雙重黨籍
    之可受公評之誠信議題。職是之故，被告所辯關於本案傳單
    內容，係因其翻閱國民黨員名冊，得知告訴人於110年間參
    選溫泉里里長時具有國民黨、民進黨雙重黨籍身分，因知該
    兩黨黨章均有不予接受雙重黨籍之規定，故認告訴人未誠實
    揭露自身加入政黨情形，乃係對選民不誠信，以本案傳單向
    選民提出自己就此情事之合理評論等語，即非無徵。
  ㈥總酌上情，依被告得知告訴人具有雙重黨籍身分而製發本案
    傳單行為時，乃里長選舉之際，而上開兩政黨對於公共事務
    、國家認同、經濟政策等常有南轅北轍之顯著異見，客觀上
    自足使一般民眾對於告訴人具有雙重黨籍身分之誠信問題，
    產生合理懷疑，被告於選舉期間對此提出適當之質疑或評論
    ，尚難認其存有明知而仍故意傳播不實事項之惡意，要無以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4條第1項或刑法第310條第2項相繩
    餘地。公訴意旨固以被告及告訴人均以「無黨籍」、未經政
    黨推薦之身分參選，均未對外宣稱自己所具政黨身分等情，
    主張本案傳單所載認為告訴人欲以雙重黨籍身分獲益，顯與
    事實不符，且被告自己就是隱藏具民進黨身分參選之不誠信
    ，何以兩套標準指摘告訴人等語。然參選公職之人是否以政
    黨推薦或報備後以無黨籍身分參選，乃個人選擇，而告訴人
    於參選時具有國民黨、民進黨黨員身分乙節之議，乃選舉時
    可受公評事項，前已論述，被告縱不以自身黨籍身分而選擇
    報備後以無黨籍身分參選，仍非不得對於其他參選人之雙重
    黨籍問題提出適當、合理之評論，是公訴意旨此部分所論，
    難以採憑。
七、綜上所述，本件依公訴人所舉前開證據，尚未達證明被告確
    有公訴意旨所指之前述違反選舉罷免法、刑法誹謗罪等犯行
    至無合理懷疑之程度，尚無足使本院獲致被告為有罪之心證
    ，依前法律規定及判決意旨，本案既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
    證明，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姿雯提起公訴，檢察官余秉甄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1　　日
                  刑事第八庭審判長法　官  李世華
　　　　　　　　　　　　　　　　　法　官  黃依晴  
　　　　　　　　　　　　　　　　　法　官  李嘉慧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書記官  鄭毓婷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2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2995號
上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許智全


選任辯護人  羅一順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選舉罷免法等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度選訴字第4號，中華民國113年4月1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選偵字第2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對被告許智全（下稱被告）為無罪之諭知，核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理由（如附件）。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坦認有透過選民莊玉琴散發起訴書所載文字為「誠信服務就是變！就是騙」、「變色龍！」、「徐金生」、「先加入民進黨，再加入國民黨，為了選舉雙重黨籍，欺騙選民，黨籍搖擺」等內容之文宣，然否認有何罪嫌，辯稱是告訴人先加入國民黨，後加入民進黨，告訴人本身就是雙重黨籍，文宣沒有不實云云。惟查，依告訴人所述，告訴人在服兵役時，因當時役男必須加入國民黨，在當年政治氛圍下，告訴人遂不得已加入國民黨，事後多年沒有參加國民黨任何黨務活動，也沒有繳交任何黨費，依告訴人主觀認知，告訴人早已不是國民黨黨員，而告訴人確實已有多年沒有參加國民黨任何黨務活動，有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發展委員會112年6月28日回函1份在卷可稽。參以根據中國國民黨黨章、民進黨黨章規定，此二政黨同為剛性政黨，均不允許黨員具有雙重黨籍，是告訴人縱若有被告所稱同時具有國民黨黨籍、民進黨黨籍之身分，勢必均會為此二政黨所不容，遭國民黨、民進黨所唾棄，因而被開除籍，最終淪為無黨籍身分；從而選舉及公投資料庫以及告訴人自己所散發的文宣，告訴人對外宣稱自己是無黨籍，且沒有經過政黨推薦，何來與事實不符；被告自己本身是民進黨，卻對外宣稱自己是「無黨」，隱匿自己是民進黨黨員身分，藉以吸引政黨傾向為民進黨「以外」選民的支持，不正是欺騙選民之行為；被告自承之所以用無黨籍身分參選，是因為有事先向民進黨黨務機構報備，取得民進黨黨務人士同意，方以無黨籍身分參選，而被告之所以以無黨籍身分參選，事先報備民進黨，顯然民進黨同意被告以無黨身分參選，並允諾被告將會以黨務的機器給予被告莫大奧援，以便讓被告可以勝選，取得溫泉里里長一職。是選舉及公投資料庫所顯示被告之「未經政黨推薦」，不正是與真實狀況不符；被告允許自己以無黨籍身分參選，卻不允許告訴人以無黨籍身分（告訴人雖同時具有國民黨、民進黨黨籍，然勢必為此兩政黨開除黨籍，最終淪為無黨籍）參選，不正是被告允許自己州官放火、不允許告訴人點燈之兩套標準；被告身為民進黨黨員，定然知悉在加入民進黨之當下，黨員不得參加其他政黨，已參加者，應公開聲明放棄其他政黨黨籍，從而依被告自己個人入黨（民進黨）經驗，告訴人在加入民進黨之當下，勢必要聲明放棄之前國民黨黨籍，如此一來，告訴人又何來被告所稱雙重黨籍；又被告倘若主觀認知所指摘告訴人「誠信服務就是變！就是騙」、「變色龍！」、「先加入民進黨，再加入國民黨，為了選舉雙重黨籍，欺騙選民、黨籍搖擺」等內容，是言論自由範疇、是可受公評之合理評論，被告大可以在政見發表會、或造勢大會等公開場合，向選民說明，讓選民自行判斷，並讓競選對手即告訴人得有機會公開澄清，或與被告公開辯論，然被告卻捨此不為，買通選民莊玉琴，讓莊玉琴將此等內容之傳單「偷偷摸摸」的投遞至臺北市北投區溫泉里住戶信箱，讓告訴人啞巴吃黃蓮，無法「即時」澄清，難認被告主觀無真實惡意。原審判決認被告於選舉期間上開所為，是言論自由範疇、無真實惡意，不啻助長選舉歪風，爰依法上訴等語。
三、經查：
  ㈠告訴人於110年5月11日加入民進黨，於95年1月2日加入國民黨，因多年從未參與國民黨組織活動及繳納黨費，於112年3月31日經國民黨註銷黨籍等情，各有民進黨中央黨部2023年6月26日民(2023)組字第A00000000號函、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組織發展委員會112年6月28日112組營字第0057號函說明二所載足考（選偵字40號卷第133、136頁），可見告訴人於110年參選111年臺北市北投區溫泉里里長選舉時，確同時具有國民黨及民進黨黨員身分。本案傳單所載關於告訴人同時具有國民黨及民進黨員身分乙情，即非不實之事。上訴意旨以前詞主張告訴人何來被告所稱雙重黨籍云云，尚非可採。
　㈡再依證人左麗芳、李勝安於原審之證述（見原審卷第155至164頁），可知證人均曾持國民黨黨員名冊讓被告翻閱，是被告辯稱其因翻閱國民黨黨員名冊後，得知告訴人於110年里長選舉時具雙重黨籍身分等語，顯屬有據。
　㈢告訴人於參選時具有國民黨、民進黨黨員身分乙節之議，核屬選舉時可受公評事項，細繹本案傳單其上所載文字內容所載：「誠信服務」、「變色龍!」、「為了選舉雙重黨籍，欺騙選民，黨籍搖擺」等句，無非被告就告訴人同時具有兩黨黨員身分，評論告訴人是否具有誠信人格之問題，其用語尚屬合理、適當，縱有以較直接、尖銳之用字遣詞，仍堪認該內容係為評論告訴人雙重黨籍之可受公評之誠信議題，難認其存有明知而仍故意傳播不實事項之惡意，亦難謂被告有故以虛構不實事項乙節，以毀損告訴人之名譽或使告訴人不當選。至上訴意旨所舉告訴人多年沒有參加國民黨黨務活動、告訴人主觀認知其早已不是國民黨黨員、告訴人本應遭被開除籍成為無黨籍身分、告訴人對外宣稱自己是無黨籍並無與事實不符、被告自身以無黨籍未經政黨推薦之身分參選、被告本可在政見發表會或造勢大會等公開場合向選民說明等主張，均核與被告本案散發傳單之主觀犯意判斷無影響，不足引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㈣按證據之取捨及證據證明力如何，均屬事實審法院得自由裁量、判斷之職權，苟其此項裁量、判斷，並不悖乎通常一般之人日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理法則，且於判決內論敘其何以作此判斷之心證理由者，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2395號判決參照）。原審於調查被告證述、告訴人指訴、證人莊玉琴、許源勇、左麗芳、李勝安等人證述、本案傳單、監視器畫面影像、截圖暨勘驗筆錄、里長選舉選舉公報、民進黨中央黨部回函、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組織發展委員會回函、通聯查詢資料、警員取證照片、車輛詳細資料報表等證據後，相互勾稽而為綜合論斷，認被告被訴之罪，尚無足獲致有罪心證，而為無罪諭知，並於判決理由內逐一詳予論述其認定之依據，經核並無違反客觀存在之證據及論理法則，亦無何違法或不當之處，檢察官執上開理由提起上訴，然所主張者仍不足以證明被告犯罪，尚難說服本院推翻原判決，其上訴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姿雯提起公訴，檢察官余秉甄提起上訴，檢察官陳明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林柏泓
                                      法  官  羅郁婷
                                      法  官  葉乃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程欣怡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附件：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度選訴字第4號刑事判決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選訴字第4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許智全　男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路00巷0弄00號3樓
　　　　　　　　　　居臺北市○○區○○路00巷0 弄00○0 號
選任辯護人　游正霆律師
　　　　　　羅一順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選偵字第2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許智全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許智全為民國111年臺北市北投區第14屆溫泉里里長候選人，其基於意圖使人不當選而散布不實文宣及加重誹謗之犯意，於同年11月19日前之某日，印製圖像為徐金生(同為前述里長候選人)之競選宣傳照片、文字為「誠信服務就是變!就是騙」、「變色龍!」、「徐③生」、「先加入民進黨，再加入國民黨，為了選舉雙重黨籍，欺騙選民，黨籍搖擺」等醜化徐金生且造成選民錯誤印象不實內容之傳單（下稱本案傳單），並以電話聯繫莊玉琴，以新臺幣(下同)1,000元之代價委託莊玉琴為其發送，莊玉琴即依其指示，邀許源勇於111年11月19日13時30分許，共同前往臺北市○○區○○路00巷0弄00○0號拿取上開傳單，並投遞至臺北市北投區溫泉里住戶之信箱，以此方式使該選區選民對徐金生之政治立場及誠信產生質疑，足以生損害於徐金生之名譽及臺北市北投區溫泉里選民投票行為之正確性。因認被告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4條第1項之意圖使候選人不當選而以文字傳播不實之事、刑法第310條第2項之加重誹謗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致無從為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為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警詢及偵訊時供述、證人莊玉琴、許源勇警詢及偵訊之證述、告訴人徐金生警詢及偵訊時之指訴、本案傳單、監視器畫面影像、截圖暨勘驗筆錄等證為其主要之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不否認有於上開時、地製作、委託發送本案傳單之行為，然堅詞否認有何上述犯行。辯稱：我看過中國國民黨（下稱國民黨）及民主進步黨（下稱民進黨）黨員名冊，確實都有告訴人之基本資料，此二黨都不允許雙重黨籍身分，告訴人先加入國民黨，還沒退黨就加入民進黨，告訴人雖然和我一樣都向民進黨報准以無黨籍參選，但他既具有雙重黨籍，又未向民進黨報備，就不是報准民進黨徵召以無黨籍身分參選的候選人，所以本案傳單文宣內容並無不實，自不涉犯起訴書所載犯行等語。其辯護人辯護意旨略以：被告經確認黨員名冊知悉告訴人具有雙重黨籍身分，檢察官函詢國民黨、民進黨也確認上述事實屬實，縱使本案傳單內所寫告訴人加入兩黨時間順序有誤，內容亦均為被告針對告訴人雙重黨籍事實所為之合理評論，故被告就告訴人雙重黨籍身分已經查證，其餘文字係根據事實所為合理之評論，本案傳單並未散布不實內容，被告亦無犯罪故意，不能以上開罪嫌處罰等語。
五、按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憲法第11條有明文保障，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維護，俾其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但為兼顧同受憲法所保障的個人名譽、隱私及公共利益，法律仍得對於言論自由，依其傳播方式，為合理之限制。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4條所定意圖使人不當選而散布謠言或傳播不實事項罪，係刑法第310條第1項、第2項誹謗罪之特別法，行為人縱不能證明其所傳播之事項為真實，但就事關公益而屬可受公評的事項，倘依行為時之具體、全部情狀，加以觀察、判斷，客觀上已足使一般人產生合理懷疑，而提出適當質疑或評論者，即不能認其存有明知而仍故意傳播不實事項的惡意，無以該罪相繩餘地。換言之，該罪所謂「散布謠言或傳播不實之事」，係以散布、傳播虛構具體事實為其客觀犯罪構成要件，並以行為人具有真正惡意為其主觀犯罪構成要件；行為人得自行證明其所指摘、傳述之事項為真正，或已盡相當查證，具有合理的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而解免其刑責。縱非如此，檢察官或自訴人於訴訟程序中，仍不能免除其所應負證明行為人主觀上確實存有真正惡意之舉證責任。因此若候選人對於所傳播之言論內容所提出其出處並非無據或出於虛捏，縱疏於自行查證事實真相，欲成立前項罪責，檢察官或自訴人仍須負候選人故意虛構具體事實之舉證責任，法院亦不能免除發現真實之義務。又所言具多義性時，並應考量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對高價值政治性言論具寒蟬效應，依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之意旨，就其整體意涵為有利被告之詮釋（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73號、94年度台上字第975號判決意旨參照）。
六、經查：
  ㈠被告與告訴人皆為民進黨員，同時參選111年臺北市北投區第14屆溫泉里里長候選人，其等均以「無黨籍及未經政黨推薦」身分參選，被告同年11月19日前某日印製本案傳單，並以1,000元之代價委託莊玉琴發送如前述等情，為被告所是認（本院卷第42至43頁），核與告訴人、證人莊玉琴及許源勇於警詢、偵訊時所證相符（選他字卷第7至8頁、選偵字第40號卷第16至25頁、第29至38頁、第70至72頁、第120至122頁、第128至129頁、第139至141頁、第145至149頁），並有臺北市北投區溫泉里第14屆里長選舉選舉公報、112年1月4日查詢中央選舉委員會選舉及公投資料庫查詢截圖、民進黨中央黨部2023年6月26日民(2023)組字第A00000000號函、本案傳單影本、監視器畫面影像光碟、畫面截圖、檢察官勘驗筆錄、通聯查詢資料、警員111年11月19日取證照片、車牌號碼000-000之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可佐(選他字第72號卷第2頁反面至第5頁反面、第13至14頁反面、第27頁、選偵字第40號卷第42至43頁、第66至67頁、第136頁、第150頁、第156頁），上開事實，首堪認定。
  ㈡證人左麗芳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是國民黨黃復興黨部北投一區的常務委員，是現任黨代表，110年國民黨黨代表選舉期間，因為我是開明里里長，被告是溫泉里里長，我們都是里長，是同事身分，所以想請被告協助幫我們向里民拉票或有認識的幫我介紹，我有跟黨部申請北投區的黨員名冊，之後也有給被告看該名冊上有無認識的里民，請他幫我拉票推薦支持我，黨員名冊上是全部有國民黨黨籍黨員的資料，被告有當場翻閱過上開名冊等語（本院卷第155至160頁）。
  ㈢證人李勝安於本院審理時結證：我擔任國民黨第19至21屆黨代表，110年第21屆黨代表選舉時，我有向被告進行平常的拜託拉票，被告當時是里長，我都是往里長方向拜訪，有認識的話拜託幫我拉票，因為我有去黨部申請黨員名冊，有給被告看，我說有認識就幫我拉一下，沒有就算了，黨員名冊幾乎記載全部黨員，包括每一里的黨員，我提供給被告看時，他有當場翻閱看一下；國民黨有說不能有雙重黨籍等語（本院卷第160至164頁）。
  ㈣由上開證人證述，足知證人因參選國民黨黨代表選舉，因被告之里長身分，故均持該黨黨員名冊讓被告翻閱，以請託被告協助向里民或認識之友人拉票、引介，被告因此得知告訴人具國民黨黨籍身分之事。佐諸告訴人於110年5月11日加入民進黨，於95年1月2日加入國民黨，因多年從未參與國民黨組織活動及繳納黨費，於112年3月31日經國民黨註銷黨籍等情，各有民進黨前揭函說明二、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組織發展委員會112年6月28日112組營字第0057號函說明二所載足考（選偵字40號卷第133頁、第136頁），可見告訴人於110年參選上開里長選舉時，確同時具有國民黨及民進黨黨員身分，則被告辯稱其因上開證人請託拉票翻閱國民黨黨員名冊後，得知告訴人於110年里長選舉時具雙重黨籍身分等語，自非虛詞，本案傳單所載關於告訴人同時具有國民黨及民進黨員身分乙情，即非不實之事。
  ㈤觀諸本案傳單其上所載文字內容係記載：「誠信服務」、「變色龍!」、「徐③生」、「先加入民進黨，再加入國民黨，為了選舉雙重黨籍，欺騙選民，黨籍搖擺」等語，並無「就是變!就是騙」，其中「先加入民進黨，再加入國民黨」等語句，屬事實陳述，依前函文所示，此部分關於告訴人加入政黨時間順序之敘述，固有誤載，然細繹該傳單上「誠信服務」、「變色龍!」等句，足認被告揭露告訴人加入兩政黨之事，係為評論告訴人是否具有誠信人格之問題，難謂被告係故以虛構告訴人加入政黨順序不實事項乙節，以毀損告訴人之名譽或使告訴人不當選。而地方選舉由人民直接投票選出為己服務之官員，里長又係辦理與民眾切身相關事務之基層行政官員，故里長參選人之人格特質是否誠信、熱忱、積極任事等，自屬關乎里民公益之可受大眾評論之事項，本案傳單記載告訴人具有雙重黨籍之事非虛，且觀之評論內容「誠信服務」、「變色龍!」、「為了選舉雙重黨籍，欺騙選民，黨籍搖擺」等語，用語尚屬合理、適當，縱有以較直接、尖銳之用字遣詞，仍堪認該內容係為評論告訴人雙重黨籍之可受公評之誠信議題。職是之故，被告所辯關於本案傳單內容，係因其翻閱國民黨員名冊，得知告訴人於110年間參選溫泉里里長時具有國民黨、民進黨雙重黨籍身分，因知該兩黨黨章均有不予接受雙重黨籍之規定，故認告訴人未誠實揭露自身加入政黨情形，乃係對選民不誠信，以本案傳單向選民提出自己就此情事之合理評論等語，即非無徵。
  ㈥總酌上情，依被告得知告訴人具有雙重黨籍身分而製發本案傳單行為時，乃里長選舉之際，而上開兩政黨對於公共事務、國家認同、經濟政策等常有南轅北轍之顯著異見，客觀上自足使一般民眾對於告訴人具有雙重黨籍身分之誠信問題，產生合理懷疑，被告於選舉期間對此提出適當之質疑或評論，尚難認其存有明知而仍故意傳播不實事項之惡意，要無以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4條第1項或刑法第310條第2項相繩餘地。公訴意旨固以被告及告訴人均以「無黨籍」、未經政黨推薦之身分參選，均未對外宣稱自己所具政黨身分等情，主張本案傳單所載認為告訴人欲以雙重黨籍身分獲益，顯與事實不符，且被告自己就是隱藏具民進黨身分參選之不誠信，何以兩套標準指摘告訴人等語。然參選公職之人是否以政黨推薦或報備後以無黨籍身分參選，乃個人選擇，而告訴人於參選時具有國民黨、民進黨黨員身分乙節之議，乃選舉時可受公評事項，前已論述，被告縱不以自身黨籍身分而選擇報備後以無黨籍身分參選，仍非不得對於其他參選人之雙重黨籍問題提出適當、合理之評論，是公訴意旨此部分所論，難以採憑。
七、綜上所述，本件依公訴人所舉前開證據，尚未達證明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之前述違反選舉罷免法、刑法誹謗罪等犯行至無合理懷疑之程度，尚無足使本院獲致被告為有罪之心證，依前法律規定及判決意旨，本案既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姿雯提起公訴，檢察官余秉甄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1　　日
                  刑事第八庭審判長法　官  李世華
　　　　　　　　　　　　　　　　　法　官  黃依晴  
　　　　　　　　　　　　　　　　　法　官  李嘉慧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書記官  鄭毓婷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2　　日



